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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引进高层次人才补助实施细则

一、政策内容

坚持以企业为主体、以市场为导向，对规上企业、高新技术

企业和农产品加工、装备制造、能源、原材料等领域的重点企业，

全职引进域外高层次人才（普通高校博士研究生或拥有副高级以

上专业技术职称人才）给予补助，补助标准按照企业实际年支付

人才薪酬的 30%给予一次性补助。

二、支持对象

我市规上企业、高新技术企业和农产品加工、装备制造、能

源、原材料等领域重点企业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2022 年 11 月 1 日（含）以后，企业与高层次人才（普

通高校博士研究生或拥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人才）签订 1

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。

（二）2022 年 11 月 1 日（含）以后，高层次人才在我市首次

缴纳社会保险（包括社保关系由外市转入我市）。

（三）高层次人才在我市企业工作满 1 年以上。

四、补助标准

按照企业实际年支付人才薪酬的 30%给予一次性补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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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办理程序

（一）申请。企业填写《企业引进高层次人才补助资金申请

表》（附件 1），向县（市）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或市直有关

部门提出补助资金申请。

（二）审核。按照单位属地原则，由各县（市）区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局或市直有关部门对单位申报材料进行审核，审核无

误后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按照

市工信局、科技局提供的规上、高新技术等企业名单对申报材料

进行汇总复核，复核无异议的进行公示和审批。

（三）拨付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审批结果报市委人

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，由市财政局负责市人才专项资金的

拨付和监督管理。

六、申报时间

原则上每年申报一次，工作满 1 年后集中受理。以铁岭市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方网站、铁岭人社微信公众号发布申报通

知为准。

七、申报材料

《申请表》、劳动合同、年支付人才薪酬凭证、博士毕业证

学位证复印件或职称证复印件。

八、有关事宜

特殊情况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会同市委人才工作领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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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组办公室，采取“一事一议”方式共同研究认定。

九、有关要求

对故意编造虚假信息、伪造申报材料、隐瞒违规行为骗取补

助资金的单位和个人，除追缴补助资金外，承担有关责任，通报

有关部门纳入诚信黑名单，取消人才政策申报资格，按照有关规

定追究相应责任。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十、受理部门

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人才开发科，电话：74844013。

附件：1.《企业引进高层次人才补助资金申请表》

2.《企业引进高层次人才补助情况汇总表》


